附件2
包头市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划分标准

	类别
	标准
	备注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培训机构, 可以列入“白名单”
	1.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核准书（或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和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面 情形

	
	2.经旗县区级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体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上一年度年检结论为合格的
	

	
	3.无违法违规培训行为或有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但已按有关部门的要求如期整改到位
	

	
	4.校外培训机构已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监管并严格使用
	

	
	5.校外培训机构所有课程上架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并每季度产生订单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机构或个人, 经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查 证属实后责令整改,在规定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列入“黑名单”
	1.未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擅自开展校外培训的
	负面 情形

	
	2.上年度年检不合规的
	

	
	3.有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且未按有关部门要求如期整改到位的
	

	
	4.未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监管的
	

	
	5.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不规范，存在人员、场地、教材信息未上传平台，不使用家长端APP售课的
	

	
	6.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培训机构的
	

	
	7.线下培训机构开展线上校外培训，或线上培训机构开展线下校外培训的
	

	
	8.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或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9.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核准书（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的
	

	
	10.伪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件的
	

	
	11.未经许可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点、随意联合办学的
	

	
	12.擅自改变培训机构名称、办学地址和举办者等许可范围的
	

	
	13.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卷款跑路的
	

	
	14.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15.机构、法人或自然人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的
	

	
	16.校外培训机构场地、设备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水、电、消防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17.不与培训对象或其监护人签订《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不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退费事宜的
	

	
	18.在培训服务合同中设置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不公平格式条款的
	

	
	19.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 60课时的费用，或一次性收费超过5000 元的
	

	
	20.在公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的
	

	
	21.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强行集资，诱导中小学生家长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的
	

	
	22.使用风险保证金的机构，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3 个月）的费用总金额的
	

	
	23.使用预收费监管账户的机构，在本培训机构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资金监管户）以外的其他账户或非本培训机构账户收取预收费，预收费未全额纳入本培训机构培训收费专用账户的
	

	
	24.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参与校外培训的
	

	
	25.聘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违规开展校外培训的
	

	
	26.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聘用外籍人员开展校外培训活动的
	

	
	27.聘用纳入 “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或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从业人员的
	

	
	28.出现违反《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情形的
	

	
	29.出现违反《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情形的
	

	
	30.发布虚假招生简章、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或广告的
	

	
	31.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的
	

	
	32.与在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合作招生、有偿招生的
	

	
	33.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